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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辦理) 

113學年度會計師簽證查核附表 

(營運成本為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者) 

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基本原則 

1 以幼兒園名義開設專戶收支保管及運用各項經費    

2 依本注意事項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取得並保存合法憑證    

3 以專帳製作財務報表    

4 傳票製作應由園長、主辦會計人員於傳票上會同簽名或蓋章    

5 收入及支出均以總額入帳，未有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之情形    

6 
除小額款項(一萬元以下)得以零用金支付外，其餘應付款項均以銀行轉帳

或票據支付 
   

7 如期結帳並依附件九提供資料檢核表    

補充說明：  

1.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名義開立之銀行專戶依性質分別列示如下： 

行庫別 性質 帳號 114.7.31 餘額 利息 備註 

中國信託銀行-九如分行 活存 193540297358 3,250,062 18,278 一般經費戶 

″ 活存 193540297374 1,264,276 9,216 註 

″ 定存 006317219083 1,085,751 - 業務發展準備金 

註：資遣費準備金及業務發展準備金共同戶。 

2.業已依注意事項及一般公認會計處理原則編製財務報表並保存合法憑證，傳票已經審核並由主任、

主辦會計人員於傳票上會同簽名或蓋章。 

3.收入及支出均以總額入帳，尚無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之情形。 

4.以零用金支付及銀行存款領現之支出，尚無超過 1 萬元之情形。 

5.已如期結帳並依附件九提供資料檢核表。 

收入部份 

8 教保費收入依據預算且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   

9 利息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   

10 延長照顧服務收入(含逾時照顧服務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   

11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代收代付、捐贈及租金等其他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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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12 各項退費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依退費原因逕列收入減項    

13 各相關收入項目未有以代收款項或暫收款列帳之情形    

14 
抽查所有以非營利幼兒園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否列入相關收入項目，

且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   

15 非營利幼兒園以前學年度之結餘款是否存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   

16 以前學年度已轉列為呆帳之教保費收入於本期收訖是否逕列本期收入   (無此情形) 

補充說明：  

1.教保費收入、利息收入及延長照顧服務收入，經檢視預算編製及實際收款情形，尚無發現漏列或低

列之情形。 

2.專案補助及代收代付等其他收入，尚無發現漏列或低列之情形。 

3.各項退費原因、金額經核算，尚無發現不符之情形。 

4.各相關收入項目經檢視相關帳載記錄，尚無發現有以代收款項或暫收款列帳之情形。 

5.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尚無發現未列入相關收入之情形，並已存入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專戶。 

6.以前學年度之結餘款已結轉存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專戶。 

支出部分 

17 園長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  編制為主任 

18 組長職務加給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19 教師及教保員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   

20 助理教保員薪資是否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21 
學前特教師/社工師/護理師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

付 
  (無此情形) 

22 社工員/護士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23 會計/總務人員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   

24 廚工薪資是否依法規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   

25 清潔薪資是否符合議定薪資或法規規定之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26 
工作人員加班費是否符合規定並經園長核准；園長加班費是否符合規定並

經非營利法人負責人或其指定之人核准 
   

27 勞健保、保險費及退休金提撥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   

28 自強活動是否符合工作計畫(或行事曆)    

29 當學年度健康檢查之人員名單及預算支用是否依法令規定支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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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30 
代課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限實際帶班之教保服

務人員) 
   

31 代班費是否符合規定   (無此情形) 

32 
檢視依本辦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及於法令規定外額外提

存之勞工退休金準備，是否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   

33 
人事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   

人事費補充說明： 

1.教、職員薪資已依支給基準並符合採認薪級之規定給付，並透過金融機構進行轉帳或匯款，經核對

轉帳證明、匯款單與薪資清冊相符。 

2.勞、健保及退休金已依適用之投保級距投保。 

3.教、職人員配置，已依核訂之人數配置。 

4.加班費業經主任核准，主任加班費經非營利法人負責人核准。 

5.保險費、自強活動已依預算執行，符合規定。 

6.已依規定執行健康檢查(教職員每兩年一次，廚工每年一次)，且符合營運成本支用範圍暨預算之規

定。 

7.代課費已依支給基準表之規定(依學歷以初任 1 級敘薪)或基本工資核發，代課的對象確為實際帶班

之教保服務人員。代課人員由單位負擔之勞保及退休金等業已列入代課及代班費科目項下。 

8.本期認列資遣費金額符合規定，資遣費準備金資料如下： 

(1)資遣費準備金變動如下：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孳息 本期減少 孳息轉出 期末金額 備註 

44,810 25,145 9,216 - (9,216) 69,955  

(2)本期認列資遣費 25,145元。(本學年預算編列金額：25,145 元) 

(3)本期孳息 9,216 元(含業務發展準備金共同戶孳息)，已轉存至一般經費戶。 

9.流用/勻支說明： 

(1)保險費超出預算 1,798元及健康檢查超出預算 315 元，經與勞、健保費勻支後，符合規定。 

10.人事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34 
活動費(親職講座、親子活動、畢業典禮)經費之支用符合工作計畫(或行

事曆)、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35 研習、進修經費之支用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36 水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37 電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38 瓦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無此情形) 

39 保全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無此情形) 

40 辦公文具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1 事務機器耗材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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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42 電話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3 郵資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4 
文宣費(含一般文宣、園刊)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

算 
   

45 攝影照片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6 園務特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7 差旅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並經園長核准   (無此情形) 

48 
業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   

業務費補充說明：  

1.業務費各項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流用/勻支說明： 

(1)園務特支超出預算 4,575 元(超出預算比例 13.46%)，經與文宣費(園刊)勻支後，符合規定。 

3.業務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49 
公共事務管理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如有

超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   

公共事務管理費補充說明： 

1.公共事務管理費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公共事務管理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50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

及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無此情形)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補充說明： 

51 
教保材料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非耗材類之

教具玩具已登錄於清冊 
   

52 日常消耗用品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3 藥品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4 餐點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5 
材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   

材料費補充說明：  

1.教保材料費、日常消耗用品及藥品費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非耗材類之教具玩具已登錄於物品/教具教材清冊。 

3.餐點費(食材)，業已取具廠商送貨單據(製作驗收記錄)並完成驗收。 

4.材料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56 修繕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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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57 園舍消毒、清潔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8 火險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9 
維護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   

維護費補充說明：  

1.修繕費、園舍消毒、清潔及火險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火險之投保規定與行政契約之約定相符。 

3.維護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60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

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61 
修繕購置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1,015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   

修繕購置費補充說明：  

1.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本學期尚無超出 1 萬元之設施設備支出。 

3.流用/勻支說明： 

(1)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超出預算 1,015 元，經與修繕費勻支後，符合

規定。 

4.修繕購置費總支出超出預算 1,015 元，經勻支後未超支預算，符合規定。 

62 
雜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

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   

63 
行政管理費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   

64 

業務發展準備之提列及業務發展準備金之動支均符合規定，提列金額是否

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有下列情形請勾選【是】並補充說明： 

□因時間差異未及時提存，應於下次追蹤查核。 

本次追蹤查核已依規定提存。 

   

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補充說明：  

1.雜支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行政管理費提列符合規定。(會計師財務報告出具後始得支領) 

3.業務發展準備金增減變動情形如下：(本期提列 851,918 元，業經國軍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

榮民服務處 114 年 4 月 1 日高市榮字第 1140003921 號核准，並於 114 年 4 月 17日存入專戶。)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孳息 本期動支 孳息轉出 期末金額 備註 

1,428,154 851,918 9,216 - (9,216) 2,280,072  

(1)本期孳息 9,216 元(含資遣費準備金共同戶孳息)，已轉存至一般經費戶。 

4.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65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及代收代付等其他支出是否符合各該項目之支用範

圍，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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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其他支出補充說明：  

1.專案補助、代收補助及代收代付等經核各項補助公文、代收代付事由等，各項支出均符合規定，並

已取具合法憑證。 

2.其他收支情形如下： 

項目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差異 說明 

專案補助 822,188 822,188 -  

代收代付 9,442 9,442 -  
 

66 

本學期(學年度)結算總收入是否大於或等於總支出。如有虧損，其虧損金

額為：60,348 元。 

如因下列情形造成之虧損，請勾選【是】並補充說明： 

有應收未收帳款，於提列業務發展費而造成之虧損。 

□因動用本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賸餘款支付資遣費、晉薪或購置改善教

學設施設備而造成之虧損。 

□契約第三學年及第四學年度，如滿招人數之教保費收入預算數小於營運

成本項目之支出決算總數(決算總數不得超支營運成本項目之預算總

數)。 

□其他特殊情形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 

   

虧損補充說明：  

1.本學年度餘(絀)：(60,348)元。 

2.扣除提列業務發展費 851,918 元前，為結餘 791,570元。 

負債部分 

67 向辦理單位借款，其資金往來皆透過金融機構，金額為：-元   (無此情形) 

68 未有以非營利幼兒園之名義向金融機構或其他個人單位借(貸)款之情形 ✓   

負債補充說明： 

1.尚無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名義，向金融機構或其他個人單位借(貸)款之情形。 

其他 

69 
本學期(學年度)未有借款予辦理單位或他人之情形。如有借款，其借款金

額為-元 
✓   

70 上學期(學年度)會計師查核所提建議改善事項，非營利幼兒園已完成改善   (無此情形) 

71 
非營利幼兒園與關係人間無交易事項。如有交易事項，請於下方補充說明

揭露 
✓   

72 
非營利幼兒園之財產或代管財產是否均登錄於財產清冊或代管清冊，定期

盤點，並依相關規定報廢 
✓   

73 

非營利幼兒園專戶之印信，應有幼兒園章及負責人私章或園長私章，且由

非營利法人指定之人、園長(或其代理人)、會計或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

集中於同一人保管，以符合專戶管理辦法相關法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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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其他補充說明：  

1.本學期尚無借款予辦理單位或他人。 

2.關係人交易均已充分揭露。 

(1)與關係人交易資料如下：(A)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 

會計項目 對象 交易金額 期末餘額 最高餘額 

行政管理費/應付款項 (A) 84,448 84,448 - 

所得稅費用 (A) 15,405 - - 

3.本學期業已對代管財產執行盤點。 

4.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專戶之印信已指派專人保管，符合規定。 

綜合建議事項 

 

填表說明： 
1.本表查核範圍為當學期，該項符合規定勾選【是】，可得分；不符規定勾選【否】，應扣分；勾選【不
適用】為無須進行該項查核或無此事項。但合約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如勻支流用)，從其規定。 

2.如與該項有關之其他建議事項，會計師得依查核情形，於「補充說明」欄位作適當表達。若勾選【否】
時，應於「補充說明」敘明異常內容。 

3.填表時應以查核調整前之帳務情形加以說明及勾選，而非以查核調整後之情形為之。但預算超支與否
之認定，應以查核調整後之金額為準。 

4.人員配置應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規定之應配置園長、教保服務人
員、廚工及護理人員，並應依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及本注意事項規定配置專任會計總務人員；倘有
於總營運成本內依實際需求調整人員配置之情形，幼兒園應提供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之文件。 

 
 

基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